
近 年
来，农村地区宅基地

权属争议类案件不断增加，
因宅基地权属不明产生的纠纷较常

见。哪些涉宅基地权属争议类案件属于法
院受理范围，纠纷如何解决？对于已取得宅基
地使用权证或权属清晰的林权证的宅基地，因
权属已明确，法院可依法审理；若因宅基地权
属不明导致纠纷，则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兄弟分家争伙道，地域争议先确权

【案情回顾】杨大哥居住于 21
号甲1号，杨二弟居住于21号
甲 2 号。2022 年 3 月，大哥准
备翻建房屋，房屋拆除过程中
遇到二弟阻拦，他认为大哥西
墙外东西宽1.43米、南北长20
米的地方属于伙道（农村房屋邻里间共同使用
的小道），该伙道属于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大哥
应该腾退。故弟弟将大哥起诉至法院，要求大
哥将原有伙道留出。

本案中，杨大哥与杨二弟房屋原均属于祖
宅，兄弟已经分家建房居住多年，未办理新的
宅基地使用权证。经现场勘验，杨二弟诉称的
伙道上是否存在建筑并不妨碍出行，且现有证
据不足以证实伙道属于杨二弟的宅基地范围，
故杨二弟要求排除妨害，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法官释法】一般宅基地纠纷多为
宅基地权属争议，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宅基地
权属证明或者权属来源证明，比如乡镇或乡镇
以上级别的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后的证明材
料。在因分家产生的宅基地权属纠纷中，
分家单往往成为双方房屋权属及宅院归属
的关键证据。为避免后续纠纷的发生，在
分家时当事人应签署内容完整、形式合法
的分家单，确保房屋权属清晰、四至界限明
确。

邻居挖沟危险存，排除妨害应支持

【案情回顾】李某和赵某是东西邻居。2021年
6月，李某在其宅基地翻建房屋时，赵某在李
某东墙处挖了一条长10米、宽50厘米的深沟，
并在沟中放水。李某报警后，赵某不再挖沟，
但拒不填平深沟。李某主张赵某挖沟处是其
宅基地范围且危害其房屋安全，故诉至法院，
请求赵某填平深沟。

赵某称深沟原来是猪圈坑，挖沟是为了找
东西，放水是为了种树，不同意填平。经法院

审理
认为，赵某紧邻墙体挖沟不利于相邻生
产生活，会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最终，判决
赵某填平深沟。
【法官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288
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故当事人不适当使用宅基
地，影响相邻关系且给对方造成现实、必要、紧
迫的妨害，法院应判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

复原状或赔偿损失。比如在同一规划线上，翻
盖在后的房屋地基比翻盖在前的房屋地基明
显偏高，造成雨水和生活用水向相邻人宅基地
流淌，或后盖的房屋和设施影响相邻人房屋通
风、采光、滴水，危及他人房屋安全，或在不适
当地点建造厕所影响环境卫生，或擅自堵塞通
道、截断自然水流等情况。

违法砌墙占通道，依法拆除没商量

【案情回顾】周某和陈某是对门邻居，两户中间

有一
伙道。周某主张，陈某于 2021 年底在
未取得村镇土地使用证明和任何建设手续的
前提下，私自在周某门前砌墙，陈某家墙角直
接正对周某家大门中间，严重影响周某正常生
活和出行，故诉至法院，请求陈某拆除占道所
砌墙体。

经法院现场勘查，被告未取得村镇两级批
准，在父辈老宅旧址砌筑墙体，对原告及家人

正常出行已造成影
响，原告要求被告将
墙 体 拆 除 ，应 予 支
持。最终法院判决
陈某拆除所砌墙体。
【法官释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
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故
宅基地上房屋建成后，如村民未经批准进行拆
建、改建或者扩建的，属于违法占地，主管部门
有权进行查处。对于能够确认村民建房未经
审批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建房手续的非法用
地建房行为，并且该行为侵犯了相邻关系人合
法权益，如影响邻人房屋通风、采光、通行等情
况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排除妨害、限期拆除
违法建筑物的民事判决。

宅基地权属争议类案件法院不受理

【案情回顾】
2024 年暑假，

16 岁的高中生小婷
（化名）经朋友介绍，至小

明（化名）经营的文身店，请
小明为自己的胸口和腿部文上蝴

蝶及花形图案。
小婷朋友曾是小明文身店的老客户，于

是，在未确认身份信息的情况下，小明为小婷
进行了文身，小婷共支付费用318元。

回家后，小婷母亲发现女儿身上文身，十分愤
怒。因担心影响女儿未来入学及工作，带着女儿
赶到文身店要求退还费用，并承担小婷去除文身
的医疗费用。
【法官释法】

小婷文身时仅16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小明作为从事文身行业人员，并没有确认小
婷的身份信息，且文身店未张贴明显的未成年人

禁止文身标识，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小明自愿退还

文身费用318元，并承担小婷赴整形医院去除文身
费用约1万元整，最终支付金额按整形医院实际支
付金额为准。

2022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办
法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
履行监护职责，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
康的活动，对未成年人产生文身动机和行为的，应
当及时劝阻，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文身。任何企业、
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
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文身服务提供者应
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
份证件。

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文身行为给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
来的损害和影响尚不能判断。文身店经营者在提
供服务时，应做到审慎注意义务，避免给未成年人
文身，造成身心健康及入学、参军、就业等影响。

高中生“自愿”文身

店家是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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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A、B 系某大学的学生，于

2020年10月22日晚在体育馆内
参加学生自发组织的篮球比
赛。B 佩戴护目镜，在比赛中作
为进攻球员进攻，A在防守过程
中，与B发生碰撞，B佩戴的护目
镜碰到A面部，导致A嘴部贯穿
伤，牙齿折断。事发后，A至医院
进行治疗。A认为B戴着护目镜
更容易导致身边人员受到伤害，
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

失，故起诉至法院要求 B 赔偿 A
的医药费等费用。

庭审中，B 辩称：A、B 一起
在大学组织的篮球场参加篮球
比赛，属于参与自甘风险的文体
活动，且护目镜是从商店买来的
篮球专用护目镜，B 佩戴护目镜
没有过错，不存在故意犯规或者
存在重大过失，即使存在犯规，
也属于正常比赛犯规范围内，因

此 B 不应当对 A 承担赔偿责
任。但鉴于双方为同学关

系，事发后 B 已经

给付A一定钱款，B同意再
支付 A 5000 元 作 为 人 道 主
义 补 偿 金 ，作 一 次 性 争 议 了
结。
【法官释法】

本案为健康权纠纷，构成侵
权需符合侵权构成要件，B是否
存在过错是作为是否承担赔偿
责任的前提。纵观本案，当事人
参与自甘风险的文体活动，一上
场就应当知晓篮球对抗赛存在
受伤风险，故除了恶意人身报复

侵害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一方存
在过错。B佩戴篮球护目镜也不
能认定其存在过错。综上，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
供证据，A 无证据证明 B 存在侵
权过错，故判决驳回A要求B承
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另外，
鉴于审理中B同意再支付A 5000
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金以作一
次性争议了结，因未违反法律规
定，法院予以照准，即判决B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A补
偿款5000元。

自甘风险的文体活动
风险需要自担

问：祝 女 士 与
丈夫生了一个女儿，想给
女儿取一个好听的名字。祝女士
认为，中文名太普通，想给孩子取
一个中英文结合的名字，丈夫也非
常赞同。双方决定女儿的姓用英
文，名用中文，之后在给女儿上户
口时，户籍民警告知两人这个名字
不能落户，因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
规定，需要改名。

祝女士不理解，为何他们给女
儿取的名字不能落户呢？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1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
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
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第 1014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第 1015 条规定：自然人应当随
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
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
氏；（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

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
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在我国，自然人除以上列举的3种情况或是少
数民族可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外，姓
氏应当随父或者母，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即取名需
要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道德风尚，取名要使用汉
字，不能用字母或是拼音，同时还要考虑户籍机
关的管理方便。祝女士夫妇为女儿取
的名字与我国的传统风俗相
悖，应当进行更改。

为
新
生
儿
取
名
不
可
任
性

近年来，随着消防知识的普及，
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消防安全。与此
同时，这也让一些不法分子看到了
可乘之机。他们打着维护消防安全
的幌子，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实施诈
骗。消防救援部门总结了八种消防
诈骗套路。

劣质产品，高价推销。一些不
法分子冒充所谓派驻联络员到全国
各地高价推销盗版消防书籍和音像
制品等。

假装检查，收取罚款。有
些不法分子学习消防

专 业 术 语 ，冒
充执法

人员，对单位或场所强行检查，收取
“高额罚款”。

上门检查，强行推销。有些不
法分子冒充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到各
单位检查，以消防器材配备不足或
损坏为由，推销不合格消防产品。

发布通知，骗培训费。不法分
子将所谓紧急通知文件传真至各企
业单位，要求进行所谓新的消防安
全培训，骗取培训费。

征收“押金”，允诺退款。不法
分子打着“消防安全”旗号，到处征
收“押金”，并声称只要在一定时段
内不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就能全额退
款。

免费培训，推销器材。不法分
子打着免费消防培训的名义，

实际上是为了推销假

冒消防器材。
所谓“便衣督察”上门恐吓。不

法分子自称“便衣督察”，以恐吓、威
胁举报等手段推销消防产品、承接
消防工程。

电话威胁，推销器材。不法分
子对企业进行电话营销，以消防审
批、验收不合格等理由相威胁，迫使
被害人购买产品。

假冒消防人员进行消防检查，
随后再实施诈骗，这是诈骗分子常
用的诈骗手段之一。那么，真正的
消防人员在消防安全检查的过程
中，都会查什么呢？消防安全检查
又是如何进行的？

消防人员介绍，消防安全检查
的过程也是一次消防安全教育的过
程，人员生命安全是核心目标。消

防安全检查不仅关注火灾的直接原
因，还注重发现其他可能影响消防
安全的安全隐患。例如，消防通道
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都
是检查的重要内容。

此外，消防人员提醒，消防部门
不会开展任何有偿性消防安全培
训，不会推销售卖任何消防类产
品。如发现有人冒充消防部门实施
诈骗时，应注意收集好证据，立即拨
打110向公安机关报案。

鉴别真假消防员可以通过以下
几种方法：

查看制服和证件。
联系消防部门核实，如果

对消防员身份有怀疑，可
以要求其出示

相关证件，并及时联系消防部门，如
拨打119核实其身份。

注意培训活动，正规的消防培
训不会涉及高价销售产品。

辨别培训内容，正规的培训
通常会提供准确的消防知识和技
能。

检查通知文件，不法分子
可能会伪造带有公章的通
知或文件，要求进行
培训收取费用。

警惕“假消防”的八种诈骗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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